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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

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

信会师报字[2026]第 ZF10050号

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康

生化”）2025 年度的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

公司资产负债表、2025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

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，并

于 2026 年 3月 6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[2026]第ZF10047号无保留意

见审计报告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

1号》的相关要求，我们就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在本年度

的消除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的具体内容

(一)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，绿康生

化 2024年发生净亏损-44,597.69万元，且于 2024年 12月 31日，绿

康生化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总额 102,648.16 万元，净资产为

-2,453.61万元。这些事项或情况，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（二）所示的

其他事项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绿康生化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

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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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的消除情况

1、公司财务状况变化

2025年度，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改善财务状况：（1）剥离

胶膜子公司，增加净资产 22,241.88万元；（2）南浦厂区整体搬迁土

地收储，预计在 2026年度收到补偿款 18,682万元；（3）新控股股东

2025年拆入资金 15,000万元。

根据绿康生化 2025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，绿康生化 2025年度归

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13,926.43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

产为 6,317.92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-2,507.84 万元，

2025 年末流动负债 59,723.73万元，流动资产 20,768.36万元，经营

状况较 2024 年得到一定改善。综合上述情况，绿康生化管理层评估

认为其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

2、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

（1）了解公司实际经营情况，获取公司管理层未来一年的盈利

预测、现金流量等相关预测，并分析其合理性；

（2）获取公司期后报表、重要账户银行对账单、在手订单等，

分析期后经营情况；

（3）获取公司金融借款合同，查看合同条款，分析公司是否存

在违约情况，是否存在要求提前还贷、逾期还款等情况；

（4）获取公司为解除财务困境采取措施的会议纪要，分析相关

措施的合理性；

（5）与公司管理层沟通诉讼或索赔事项，查看公司是否存在因

违约产生的法律诉讼事项；

（6）获取公司股东或关联方提供或保持财务支持的协议、银行

回单、公告等，查看执行情况；

（7）获取公司与浦城县土地储备中心的签订的浦城县国有土地

使用权收购合同、公告等，查看执行情况；

（8）关注公司管理层拟实施的期后改善措施及执行落实情况。

3、得出的结论以及认为上年度非标事项已消除的判断依据

基于实施上述审计程序获取的证据，我们判断认为，导致对绿康

生化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

导致上年度非标意见的事项已消除。



专项说明 第 3页

三、使用限制

本专项说明仅供绿康生化为披露 2025 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，

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沈利刚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李晶

中国·上海 二〇二六年三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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